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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十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摘 錄  

 

第 二 十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已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一 日 下 午 六

時 三 十 分 在 消 防 處 總 部 大 廈 地 下 多 用 途 場 館 舉 行 。  

 

＊  ＊  ＊  ＊  ＊  

 

 

開 會 詞  

 

 消 防 處 代 表 歡 迎 各 小 組 成 員 出 席 第 二 十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第 一

次 會 議 ， 並 逐 一 介 紹 列 席 的 部 門 代 表 。  

 

 

2 .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2 . 1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， 無 須 修 改 。  

  

 

續 議 事 項  

 

3 . 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的 活 動  

 

3 . 1  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消 防 處 在 過 去 數 月 邀 請 了 小 組 成 員 出 席 下 列 活 動 ： 

 

 第 16 3 屆 學 員 結 業 會 操  (2 01 3 年 6 月 2 1 日 ) 

 「 開 心 仲 夏 消 防 日 」 (2 01 3 年 7 月 1 3 日 ) 

 天 水 圍 防 火 推 廣 日  (2 01 3 年 7 月 2 0 日 ) 

 

 

3 . 2  有 小 組 成 員 於 會 前 以 書 面 表 示 不 清 楚 機 場 消 防 局 的 運 作，故 建 議 處 方

安 排 小 組 成 員 參 觀 機 場 消 防 局。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機 場 消 防 局 屬 禁 區

範 圍，原 則 上 不 會 開 放 予 公 眾 參 觀。不 過，為 讓 各 小 組 成 員 了 解 機 場

消 防 局 的 運 作，處 方 會 特 別 向 機 場 申 請 在 本 年 9 月、 1 0 月 或 1 2 月 安

排 一 次 參 觀 活 動 ， 惟 參 觀 人 數 不 能 多 於 1 0 名 。 如 人 數 超 過 限 額 ， 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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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 用 以 往 做 法，以 抽 籤 形 式 決 定。如 屆 時 申 請 人 數 過 多，處 方 或 會 考

慮 舉 辦 多 一 次 同 類 活 動 。  

 

 

3 . 3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以 往 屆 別 的 成 員 曾 獲 安 排 參 與 將 軍 澳 模 擬 飛 機 失 事

大 操 練 ， 故 詢 問 現 時 會 否 為 小 組 成 員 安 排 同 類 活 動 。 消 防 處 代 表 表

示，各 行 動 總 區 每 年 都 會 舉 行 兩 次 飛 機 失 事 演 習，一 次 為 桌 面 演 習 ，

另 一 次 為 真 實 演 練。他 已 備 悉 小 組 成 員 的 意 見，但 由 於 有 關 演 練 不 會

開 放 予 市 民 參 與，他 會 向 相 關 總 區 反 映。現 時，處 方 每 年 都 會 邀 請 小

組 成 員 參 與 跨 部 門 山 火 暨 攀 山 拯 救 演 習 ， 他 呼 籲 各 成 員 屆 時 踴 躍 參

加 。  

 

 

4 .  消 防 處 的 服 務 承 諾  

 

4 . 1  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 ， 由 2 01 3 年 1 月 1 日 至  6 月 30 日 ， 消 防 處 共 處 理

1 1 ,7 96 宗 火 警 和 8 ,0 4 7 宗 特 別 服 務，在 規 定 召 達 時 間 內 到 場 處 理 的 火

警 事 故 數 目 平 均 達 到 9 3 . 05 %。 救 護 召 喚 共 有 35 5 , 554 宗 ， 即 每 日 平

均 1 , 96 4 宗 ， 召 達 時 間 表 現 為 94 .2 3%。  

 

 

4 . 2  消 防 處 代 表 續 表 示，關 於 本 處 處 理 樓 宇 火 警 召 喚 的 規 定 召 達 時 間，樓

宇 密 集 地 區 為 6 分 鐘 ， 樓 宇 分 散 及 偏 遠 地 區 則 為 9 至 23 分 鐘 。 至 於

緊 急 救 護 服 務 ， 目 標 召 達 時 間 為 1 2 分 鐘 。 本 處 承 諾 在 整 體 召 喚 中 有

9 2 .5 %能 夠 在 上 述 召 達 時 間 內 獲 得 處 理 。 有 關 時 間 由 本 處 收 到 召 喚 並

確 立 事 件 開 始 計 算。以 樓 宇 密 集 地 區 內 的 火 警 召 喚 來 說， 6 分 鐘 的 分

配 為 ： 1 分 鐘 用 以 接 收 召 喚 及 調 派 、 4 分 鐘 為 行 車 時 間 ， 而 最 後 1 分

鐘 則 讓 消 防 人 員 抵 達 事 故 現 場 後 作 實 地 評 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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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消 防 處 的 宣 傳 活 動   

 

5 . 1  消 防 處 代 表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截 至 本 年 6 月 底 ， 已 有 48 ,5 16 人 次 參 觀 消

防 安 全 教 育 巴 士，預 約 反 應 亦 十 分 熱 烈。本 處 將 會 繼 續 派 巴 士 到 各 區

學 校 、 屋 邨 及 社 區 會 堂 等 進 行 防 火 宣 傳 教 育 。 至 於 電 台 防 火 宣 傳 方

面，消 防 處 會 繼 續 與 香 港 電 台 第 一 台 合 作，製 作 半 小 時 的 廣 播 節 目「 消

防 周 記 」 ， 逢 星 期 五 早 上 11 時 3 0 分 至 正 午 12 時 在 「 開 心 日 報 」 節

目 內 播 出 。 為 進 一 步 推 廣 上 述 節 目 ， 消 防 處 與 香 港 電 台 於 20 1 3 年 7

月 1 3 日 假 奧 海 城 二 期 地 下 中 庭 聯 合 舉 行 了 一 個 長 約 一 小 時 的 廣 播 活

動，名 為「 開 心 仲 夏 消 防 日 」。有 關 活 動 已 剪 輯 為 半 小 時 的 廣 播 節 目，

並 已 於 20 1 3 年 7 月 1 9 日 上 午 1 1 時 3 0 分 至 正 午 1 2 時 在「 開 心 日 報 」

節 目 內 播 出 。 該 活 動 的 照 片 亦 已 上 載 消 防 處 網 頁 ， 供 市 民 瀏 覽 。  

 

 

6 .  救 護 車 的 保 養 、 維 修 及 更 換   

 

6 . 1  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 ， 由 20 0 9 年 1 月 5 日 至 20 1 3 年 7 月 1 7 日 ， 消 防 處

共 有 33 7 輛 新 救 護 車 投 入 服 務，包 括 按 計 劃 更 換 的 26 0 輛 救 護 車 及 兩

輛 救 護 吉 普 車 ， 以 及 新 添 置 的 7 5 輛 救 護 車 。 新 添 置 的 救 護 車 將 用 以

應 付 日 益 增 加 的 救 護 服 務 召 喚 和 加 強 維 修 後 勤 隊 伍 之 用。此 外，消 防

處 會 在 2 013 年 年 底 前 更 換 30 輛 市 鎮 救 護 車 ， 以 及 再 添 置 16 輛 市 鎮

救 護 車 。 在 20 1 4 年 ， 本 處 將 會 更 換 3 5 輛 市 鎮 救 護 車 。  

 

 

6 . 2  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 ， 北 大 嶼 山 醫 院 將 於 本 年 9 月 2 4 日 投 入 服 務 ， 並 於

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五 時 提 供 急 症 服 務，屆 時 能 夠 為 大 嶼 山 居 民 提 供 更 完

善 的 醫 療 服 務。本 處 亦 會 就 上 述 設 施 的 啟 用 相 應 調 動 救 護 資 源。駐 守

東 涌 救 護 站 的 日 更 救 護 車 的 數 目 將 由 四 輛 增 加 至 六 輛，而 夜 更 車 輛 數

目 將 會 由 兩 輛 增 加 至 三 輛。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救 護 車 的 調 派 屬 動 態 模

式，將 最 接 近 召 喚 地 址 而 又 可 供 調 派 的 車 輛 派 赴 現 場，務 求 達 到 最 高

的 行 動 效 率。現 時 大 嶼 山 的 屬 區 醫 院 為 瑪 嘉 烈 醫 院，來 回 車 程 最 少 需

要 一 小 時。當 北 大 嶼 山 醫 院 啟 用 後，車 程 將 大 幅 縮 短，調 派 救 護 車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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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 度 亦 會 有 所 提 高 。 此 外 ， 消 防 處 初 步 預 計 北 大 嶼 山 醫 院 投 入 服 務

後 ， 救 護 服 務 需 求 不 會 因 增 設 醫 院 而 增 加 。  

 

 

7 .  防 火 及 救 護 服 務 推 廣   

 

7 . 1  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本 處 現 正 製 作 新 一 套 防 火 宣 傳 光 碟，內 容 包 括 家 居

防 火 措 施，以 及 行 動 不 便 人 士 在 火 警 發 生 時 的 逃 生 方 法，現 正 進 行 相

關 攝 製 工 作，並 預 計 於 本 年 9 月 完 成。此 外，本 處 推 行 的 幼 兒 防 火 教

育 計 劃 廣 受 歡 迎 ， 由 去 年 11 月 推 行 至 今 (  6 月 底 )， 已 有 98 2 間 幼 稚

園 (合 共 61 ,0 88 名 兒 童 )參 與。消 防 處 亦 創 作 了 4 首 用 以 宣 傳 防 火 訊 息

的 兒 歌，並 已 上 載 消 防 處 網 頁。另 外，為 推 廣 及 提 高 青 少 年 的 防 火 意

識，消 防 處 在 2 01 3 年 7 月 1 0 日 假 荃 灣 大 會 堂 舉 行 了 中 學 校 際 防 火 宣

傳 短 劇 創 作 比 賽暨幼稚園防火兒歌歌唱比賽， 活 動 當 日 的 照 片 亦 已 上

載 消 防 處 網 頁 ， 供 市 民 瀏 覽 。  

 

 

7 . 2  為 推 廣 家 居 防 火 及 防 止 山 火 的 訊 息，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本 年 度 的 防 火

推 廣 日 開 展 禮暨錄影製作將訂 於 本 年 9 月 27 日 下 午 4 時 假 將 軍 澳 電

視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1 號 錄 影 廠 進 行 。 有 關 電 視 節 目 將 於 本 年 10 月 5 日

晚 上 8 時 3 0 分 至 9 時 30 分 在 無 綫 電 視 翡 翠 台 及 高 清 翡 翠 台 播 出。本

處 屆 時 會 邀 請 所 有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成 員 出 席 活 動 。  

 

 

7 . 3  在 宣 傳「 切 勿 濫 用 救 護 服 務 」訊 息 方 面，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自 上 次 會

議 至 今，救 護 總 區 與 醫 院 管 理 局、醫 療 輔 助 隊 及 香 港 聖 約 翰 救 護 機 構

在 2 013 年 4 月 6 日 假 小 西 灣 海 濱 花 園 合 辦 了 一 次 慎 用 救 護 服 務 巡 迴

展 覽 。 下 一 次 展 覽 暫 定 於 本 年 8 月 24 日 在 尖 沙 咀 文 化 中 心 舉 行 。  

 

 

7 . 4  消 防 處 代 表 續 表 示 ， 截 至 本 年 7 月 底 ， 救 護 總 區 在 2 013 年 曾 派 員 前

往 2 9 間 中 小 學 舉 辦 與 救 護 服 務 、 救 護 知 識 及 慎 用 救 護 資 源 有 關 的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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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講 座 。 此 外 ， 本 處 的 救 護 信 息 宣 傳 車 由 2 01 3 年 2 月 投 入 服 務 至 今

( 7 月 底 )， 已 約 有 5 , 50 0 人 次 參 觀 ， 反 應 十 分 熱 烈 。  

 

 

7 . 5  就 近 日 有 報 章 指 本 處 就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發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提 供 救 護 服 務

時，需 依 賴 輔 助 部 隊 協 助 一 事，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按 慣 常 的 通 報 機 制，

如 發 生 大 型 事 故 或 涉 及 大 量 傷 者 的 事 件，消 防 處 除 調 派 常 規 部 隊 到 場

協 助 外，亦 會 通 知 輔 助 部 隊，以 有 效 運 用 資 源，互 相 配 合。因 此，在

上 述 事 件 中 調 派 輔 助 部 隊 提 供 協 助 ， 並 不 代 表 本 處 人 手 不 足 。 他 指

出，根 據 現 行 做 法，救 護 人 員 到 場 後 會 為 傷 者 進 行 分 流，並 按 其 傷 勢

分 為 紅、黃 及 綠 三 個 類 別，紅 色 屬 最 嚴 重 的 類 別。事 發 當 日，本 處 救

護 車 在 進 行 分 流 後 已 即 時 把 屬 紅 色 類 別 的 傷 者 送 往 醫 院，而 一 些 傷 勢

較 輕 的 傷 者 則 留 待 本 處 的 其 他 救 護 人 員 及 輔 助 部 隊 人 員 即 場 處 理。因

此，對 於 有 報 章 拍 攝 到 有 關 公 路 上 的 車 輛 大 部 分 為 輔 助 部 隊 車 輛，消

防 處 代 表 相 信 該 名 記 者 是 在 本 處 車 輛 已 開 始 載 送 傷 者 離 開 現 場 到 醫

院 後 才 抵 達 事 故 現 場，故 未 能 來 得 及 拍 攝 現 場 有 本 處 救 護 車 的 照 片 。

不 過，本 處 在 大 型 事 故 現 場 必 定 會 安 排 一 輛 救 護 車 或 流 動 傷 者 治 療 車

留 下 作 指 揮 及 醫 療 用 途 。  

 

 

7 . 6  有 小 組 成 員 詢 問，輔 助 部 隊 的 救 護 車 裝 備 是 否 與 消 防 處 的 車 輛 相 同 。

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輔 助 部 隊 的 救 護 車 裝 備 與 本 處 車 輛 不 完 全 相 同。本

處 救 護 車 的 儀 器 有 統 一 的 標 準，而 一 般 來 說，本 處 救 護 人 員 的 院 前 護

理 經 驗 亦 較 豐 富 。 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 ， 由 20 0 5 年 開 始 ， 每 輛 消 防 處 救

護 車 上 都 會 有 符 合 二 級 急 救 醫 療 助 理 資 格 的 救 護 人 員 執 勤 。  

 

 

7 . 7  在 總 結 此 事 議 題 時，消 防 處 代 表 向 與 會 者 介 紹「 逃 生 三 寶 」－ 門 匙 、

手 提 電 話 及 濕 毛 巾 。 有 關 物 品 的 功 用 如 下 ：  

 

門 匙 ：  如 逃 生 樓 梯 或 走 廊 滿 布 濃 煙，市 民 可 用 門 匙 返 回 自

己 的 單 位 。  



 6 

手 提 電 話 ： 市 民 可 用 手 提 電 話 隨 時 向 救 援 人 員 求 救 和 說 出 被

困 位 置 。  

濕 毛 巾 ：  以 濕 毛 巾 蓋 掩 口 鼻 ， 可 減 低 濃 煙 對 氣 道 的 刺 激 。  

 

 

8 .  消 防 處 的 未 來 發 展  

 

上 水 彩 順 街 救 護 站 興 建 計 劃  

8 . 1  消 防 處 代 表 告 知 與 會 者 ，有關項目的工程進度良好，預計於 20 1 5 年

年初完成。由於此項目暫時未有新發展，與 會 者 同 意 於 下 次 會 議 刪 除

此 項 目 。  

 

 

 九 龍 灣 祥 業 街 消 防 局 暨 救 護 設 施 興 建 計 劃  

8 . 2  消 防 處 代 表 告 知 與 會 者，啟德消防局已於 7 月 2 9 日投入服務。與 會

者 同 意 於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
 

 

8 . 3  有 關 小 組 成 員 查 詢 新 郵 輪 碼 頭 無 線 電 轉 發 設 備 一 事 ， 消 防 處 代 表 表

示 ， 本 處 的 新 無 線 電 通 訊 系 統 屬 數 碼 制 式 ， 主 要 優 點 是 提 高 話 音 質

素、更 有 效 防 止 干 擾 及 截 聽，並 提 供 更 多 話 音 頻 道，大 大 改 善 無 線 電

通 訊 效 能。此 外，新 無 線 電 系 統 配 備「 手 提 轉 播 器 」，在 事 發 現 場 的

大 廈 內 可 供 靈 活 調 配，有 助 提 高 消 防 處 通 訊 系 統 進 行 室 內 通 訊 時 可 靠

程 度。另 外，為 了 舒 緩 事 故 現 場 無 線 電 通 訊 的 繁 忙 情 況，消 防 人 員 可

按 現 場 指 揮 系 統 以 不 同 的 頻 道 通 訊。新 無 線 電 機 的 設 計，是 當 頻 道 在

使 用 時，其 他 使 用 者 將 不 能 插 入，以 避 免 出 現「 佔 線 」。新 通 訊 系 統

的 手 提 無 線 電 機 亦 增 設 了 一 個「 緊 急 掣 」，當 消 防 人 員 在 火 場 內 需 要

緊 急 求 救，可 以 啟 動「 緊 急 掣 」，該 手 提 無 線 電 機 會 進 入 緊 急 模 式 ，

並 優 先 取 得 直 通 通 話 頻 道，從 而 通 知 在 同 一 通 訊 頻 道 的 消 防 人 員 進 行

救 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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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長 沙 灣 消 防 局 的 車 輛 分 配  

8 . 4  有 小 組 成 員 於 會 前 以 書 面 表 示，近 年 深 水 埗 區 的 人 口 穩 步 上 升，新 落

成 公 共 屋 邨 (例 如 元 州 邨 第 5 期、長 沙 灣 邨 及 榮 昌 邨 )的 居 民 亦 陸 續 入

伙，可 見 深 水 埗 區 市 民 對 消 防 服 務 的 需 求 逐 漸 增 加。然 而，現 時 長 沙

灣 消 防 局 只 駐 有 一 輛 升 降 台 及 一 輛 細 搶 救 車。因 此，他 詢 問 部 門 會 否

計 劃 額 外 調 派 多 一 輛 泵 車 駐 守 長 沙 灣 消 防 局，以 應 付 日 益 增 加 的 服 務

需 求。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按 照 現 行 安 排，消 防 處 會 根 據 各 區 的 火 災 風

險 及 交 通 網 絡 等 因 素 釐 定 派 駐 各 消 防 局 的 消 防 車 輛 數 目 及 裝 備 。 同

時，本 處 會 不 時 檢 討 消 防 及 救 護 服 務。在 檢 討 時，除 了 考 慮 整 體 的 服

務 水 平 外，亦 會 因 應 政 府 提 出 的 未 來 發 展 項 目，評 估 各 區 對 消 防 局 及

救 護 站 的 實 際 需 求。如 有 需 要 更 新 或 調 整 現 有 設 施 及 人 手，本 處 將 會

深 入 研 究 及 跟 進 。  

 

 

8 . 5  消 防 處 代 表 續 表 示 ， 現 時 長 沙 灣 消 防 局 所 屬 區 域 的 火 警 風 險 等 級 為

甲 級 。 在 2 0 1 2 年 ， 長 沙 灣 區 的 樓 宇 火 警 召 喚 中 有 95 .16  %能 夠 在 規

定 召 達 時 間 內 獲 得 處 理 ， 比 本 處 服 務 承 諾 的 92 .5 %高 出 2 . 66 %。 消 防

處 會 不 時 檢 視 各 區 的 火 警 風 險，並 按 行 動 需 要 於 各 區 有 策 略 地 調 配 消

防 車 輛。舉 例 說，本 處 在 過 往 數 年 曾 於 下 列 消 防 局 作 出 策 略 性 調 整 ： 

 

藍 田 消 防 局 ：  增 加 一 輛 升 降 台  

油 塘 消 防 局 ：  增 加 一 輛 泵 車  

深 井 消 防 局 ：  增 加 升 降 台 及 細 搶 救 車 各 一 輛  

八 鄉 消 防 局 ：  增 加 一 輛 細 搶 救 車  

竹 篙 灣 消 防 局 ：  減 少 一 輛 泵 車  

  

 

此 外 ， 本 處 亦 將 於 下 列 消 防 局 增 派 駐 守 車 輛 ：  

 

尖 東 消 防 局 ：  增 加 一 輛 5 5 米 鋼 梯 車  

順 利 消 防 局 ：  增 加 一 輛 3 7 米 鋼 梯 車  

 

 



 8 

8 . 6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，當 駐 守 長 沙 灣 消 防 局 的 兩 輛 消 防 車 需 出 外 執 勤 時 ，

如 當 區 發 生 另 一 宗 事 故，便 需 由 跨 區 消 防 車 輛 代 為 執 行 職 務。他 擔 心

此 舉 或 會 令 鄰 區 的 消 防 資 源 因 而 減 少。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召 達 時 間 表

現 是 以 處 理 該 區 事 故 的 車 輛 計 算，不 論 車 輛 屬 當 區 還 是 跨 區。以 上 文

第 8 . 5 段 所 述 的 數 字 來 看 ， 長 沙 灣 區 處 理 樓 宇 火 警 召 喚 的 表 現 理 想 。

因 此 ， 本 處 暫 未 有 計 劃 於 長 沙 灣 消 防 局 增 設 其 他 消 防 車 輛 。  

 

 

8 . 7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 基 於 鋼 梯 車 較 高，故 詢 問 該 車 能 否 通 過 本 港 的 隧 道 。

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隧 道 的 高 度 只 要 達 4 . 5 米，本 處 車 輛 便 可 安 全 地 通

過。現 時，本 處 的 車 輛 皆 可 通 過 本 港 的 隧 道。此 外，隧 道 公 司 在 興 建

新 隧 道 時 亦 會 邀 請 消 防 處 提 供 意 見 ， 故 市 民 無 需 擔 心 。  

 

 

9 .  調 派 後 急 救 指 引  

 

9 . 1  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自 調 派 後 急 救 指 引 推 出 以 來，截 至 今 年 6 月 底，消

防 通 訊 中 心 人 員 已 成 功 為 1 0 , 3 2 5 宗 個 案 提 供 調 派 後 指 引 ， 當 中 包 括

7 , 8 6 3 宗 流 血 個 案 、 9 6 6 宗 四 肢 骨 折 或 脫 臼 個 案 、 2 8 0 宗 燒 傷 個 案 、

1 , 0 8 6 宗 抽 搐 個 案 、 1 0 5 宗 中 暑 個 案 及 2 5 宗 低 溫 症 個 案 。 截 至 2 0 1 3

年 6 月 底，在 5 , 3 6 4 位 願 意 接 受 問 卷 調 查 的 召 喚 者 中， 9 9 . 3 %表 示 滿

意 本 處 人 員 向 他 們 提 供 調 派 後 指 引；9 9 . 0 %同 意 調 派 後 指 引 可 以 幫 助

處 理 傷 病 者 ； 而 有 9 9 . 7 %同 意 本 處 將 來 繼 續 提 供 調 派 後 指 引 。  

 

 

1 0 .  消 防 人 員 縮 減 每 周 規 定 工 時  

 

1 0 .1  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 ， 現 時 消 防 行 動 組 人 員 的 每 周 規 定 工 時 為 54 小 時 ，

屬 紀 律  部 隊 中 工 時 最 長 的 一 支 部 隊。在 縮 減 工 時 一 事 上，紀 常 會 提

出 任 何 縮 減 工 時 的 方 案 均 須 符 合 三 項 先 決 條 件 ， 即 不 需 額 外 財 政 資

源、不 涉 及 額 外 人 手 和 維 持 為 市 民 提 供 的 服 務 水 平。有 見 及 此，本 處

在 符 合 上 述 三 項 先 決 條 件 下，擬 備 了「 新 5 1 方 案 」。「 新 5 1 方 案 」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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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 計 劃 第 一 階 段 已 於 本 年 3 月 15 日 起 試 行 ， 而 現 時 亦 已 進 入 第 二 階

段，計 劃 由 試 行 開 始 至 今 運 作 暢 順。「 新 5 1 方 案 」第 二 階 段 試 行 計 劃

已 由 港 島 總 區 擴 展 至 九 龍 南 分 區、新 界 南 分 區 及 控 制 組，試 行 期 約 為

3 個 月。倘 若 第 二 階 段 的 試 驗 計 劃 都 能 達 到 預 期 效 果，本 處 便 會 隨 即

在 港 九 新 界 各 區 展 開 第 三 階 段，全 面 試 行 該 計 劃。一 般 來 說，有 關 的

試 行 期 為 三 年 。  

 

 

1 1 . 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紀 念 品  

 

1 1 .1  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 ，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紀 念 品 (胸 針 )的 採 購 工 作 已 經 完 成 。

有 關 紀 念 品 亦 已 於 「 第 二 十 屆 消 防 處 公 眾 聯 絡 小 組 委 任 證 書 頒 發 典

禮 」中 向 各 新 小 組 成 員 派 發。秘 書 早 前 亦 已 把 紀 念 品 郵 寄 予 上 一 屆 成

員 。  

 

11 .2  與 會 者 同 意 於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
 

 

1 2 .  有 關 新 購 車 輛 的 服 役 時 間  

 

1 2 .1  與 會 者 同 意 於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
 

 

1 3 .  花 園 街 大 火 聆 訊  

 

1 3 .1  與 會 者 同 意 於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
 

 

1 4 .  公 務 員 退 休 高 峰 期 的 影 響  

 

1 4 .1  與 會 者 同 意 於 下 次 會 議 刪 除 此 項 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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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議 事 項  

 

1 5 .  有關新升降台的事宜  

 

1 5 .1  有 小 組 成 員 於 會 前 以 書 面 形 式 詢 問 本 處 新 購 置 的 升 降 台 在 設 備 及 安

全 方 面 與 舊 升 降 台 有 何 分 別。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本 處 新 購 置 的 升 降 台

在 設 備 及 安 全 方 面 與 舊 升 降 台 大 致 相 同，新 購 置 的 升 降 台 更 符 合 最 新

的 歐 盟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(歐 盟 五 型 )。本 處 已 獲 批 准 添 置 多 一 輛 升 降 台 及

更 換 二 十 一 輛 升 降 台。現 時，本 處 正 評 審 當 中 十 四 輛 升 降 台 的 標 書 。

此 外 ， 本 處 計 劃 於 今 明 兩 年 添 置 多 兩 輛 升 降 台 及 更 換 三 輛 升 降 台 。  

 

 

其 他 事 項  

 

1 6 .  有 關 機 場 範 圍 內 發 生 的 事 故  

 

1 6 .1  有 小 組 成 員 表 示，近 日 在 美 國 發 生 的 飛 機 事 故 中，有 乘 客 遭 消 防 車 輾

過 而 喪 生，故 詢 問 本 港 駐 守 機 場 的 消 防 車 輛 有 否 設 置 任 何 探 測 儀 器 ，

預 防 同 類 事 件 發 生。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本 處 在 機 場 提 供 的 消 防 及 救 護

服 務 均 符 合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( IC A O )訂 定 的 要 求。雖 然 相 關 國 際 指 引 並 沒

有 強 制 規 定 機 場 消 防 車 輛 裝 置 熱 能 影 像 器，但 本 處 部 分 機 場 消 防 車 輛

已 裝 置 有 關 儀 器 ， 而 本 處 亦 會 考 慮 稍 後 為 其 他 機 場 消 防 車 輛 加 裝 儀

器。有 關 機 場 消 防 車 輛 的 召 達 時 間，消 防 處 代 表 表 示，機 場 消 防 車 輛

在 有 關 方 面 的 要 求 及 救 援 策 略 都 與 市 區 的 有 所 不 同。如 事 故 發 生 在 跑

道 內，機 場 消 防 車 輛 必 須 於 兩 分 鐘 內 到 達。至 於 其 他 在 機 場 範 圍 內 發

生 的 事 故 ， 車 輛 必 須 於 三 分 鐘 內 到 達 。  

 

 

1 7 .  是 次 會 議 沒 有 其 他 討 論 事 項 ， 並 於 下 午 7 時 5 5 分 結 束 。  

 

消 防 處  

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 


